
 

 
華南產物政府命令或建築法規附加條款 

 

主要給付項目：本附加條款無額外給付 

108.06.10(108)華產企字第 164 號函備查 

 

因任何政府命令或建築法規規定強行拆除或修復毀損之保險標的物，其因而產生之拆除或修

復費用本公司負責賠償。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依下列規定： 

一、下列情形所生費用不屬於本保險之承保範圍： 

1.有關政府命令或建築法規部份： 

（1）附加本批單前所為之拆除或修建。 

（2）拆除或修建非由承保危險所引起之毀損或滅失。 

（3）保險標的物發生毀損或滅失前，政府即已命令或法規即已規定強行拆除或修建。 

（4）對標的物未毀損部份所為之拆除或修建，保險事故所致者，不在此限。 

2.被保險人拆除或修復增建毀損標的物所必須支付之稅、規費、研究費、資產重估費用或其

他附屬費用。 

二、除經本公司書面同意外，被保險人必須於保險事故發生後十二個月內進行保險標的物之

拆除或修復工作，若由政府命令或建築法規規定必須在保險標的物所在之其他地點進行

修復或重建工作，本公司仍負責賠償，但以不超過該項保險標的物之金額為限。  

三、若本保險單之保險金額因而發生任何損失而減少，則依本條款賠償之費用亦應同比例減

少。  

四、拆除或修建費用與保險標的物的損失賠款，合計不超過該受損保險標的物之保險金額。 

五、本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保單條款牴觸時，悉依本條款辦理，其他事項仍適用保險單條款

之規定。 


